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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自治区民政厅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12月，《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79号），下达新疆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项目，资金8454万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如下：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中央主管部门
	[118]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省级主管部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民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万元）
	下达资金总额
	8454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8454

	
	地方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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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12月，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4〕210号），下达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项目，资金8454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分配表1-1
	序号
	地区
	分配金额（万元）

	1
	乌鲁木齐市
	550

	2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966

	3
	塔城地区
	251

	4
	阿勒泰地区
	191

	5
	克拉玛依市
	76

	6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144

	7
	昌吉回族自治州
	347

	8
	哈密市
	140

	9
	吐鲁番市
	212

	1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362

	11
	阿克苏地区
	933

	12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294

	13
	喀什地区
	2583

	14
	和田地区
	1405

	总计
	8454



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资金文件确定绩效目标，对各地资金的分配主要依据任务特点进行合理安排，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
〔2024〕210号），绩效目标详见下表：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各地州市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各地州市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8454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8454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乌鲁木齐市）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乌鲁木齐市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乌鲁木齐市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550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550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伊犁州）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伊犁州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伊犁州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966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966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塔城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塔城地区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塔城地区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251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251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阿勒泰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阿勒泰地区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阿勒泰地区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191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191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克拉玛依市）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克拉玛依市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克拉玛依市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76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76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博州）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博州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博州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144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144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昌吉州）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昌吉州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昌吉州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347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347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哈密市）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哈密市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哈密市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140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140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吐鲁番市）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吐鲁番市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吐鲁番市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212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212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巴州）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巴州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巴州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362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362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阿克苏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阿克苏地区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阿克苏地区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933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933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克州）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克州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克州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294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294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喀什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喀什地区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喀什地区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2583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2583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和田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自治区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地级财政部门
	和田地区财政局
	地级主管部门
	和田地区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下达总金额
	1405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1405

	
	地方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度中央下达新疆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项目总预算资金为8454万元，资金到位8454万元，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到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的资金总计8454万元、共计执行27.67万元，执行率0.33%，具体情况如下：
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分配表2-1
	名称
	投入资金
	执行资金（万元）
	执行率

	合计
	8454
	27.67
	0.33%

	乌鲁木齐市
	550
	0
	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966
	1.4
	0.14%

	塔城地区
	251
	0
	0%

	阿勒泰地区
	191
	0
	0%

	克拉玛依市
	76
	0
	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144
	0
	0%

	昌吉回族自治州
	347
	1.73
	0.5%

	哈密市
	140
	0
	0%

	吐鲁番市
	212
	0
	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362
	0
	0%

	阿克苏地区
	933
	0
	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294
	0
	0%

	喀什地区
	2583
	24.54
	0.95%

	和田地区
	1405
	0
	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
按照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79号）文件要求，2024年中央下达我区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8454万元。我区资金分配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资金分配统筹考虑各地总人口、城乡低保人数、城乡低保中的重残、重病老年人以及低保边缘家庭对象、支出型困难家庭对象四项因素，作为资金测算依据，及早下发通知。
2.资金下达及时性。
2024年12月，《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79号）下达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项目，资金8454万元。2024年12月，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4〕210号）下达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项目，资金8454万元。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将拨款文件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在规定30日内分解下达各地，资金下达及时。
3.资金拨付合规性。
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23〕88号）等文件拨付资金，按照下达资金和项目内容等进行资金分配和拨付，经厅党组会研究后报财政部门审核，未出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资金拨付合规。
4.资金使用规范性。
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文件使用资金，指导各地专款专用，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严格做到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确保资金高效、安全使用。对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的，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确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总体来看，截止目前为止，本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较为良好，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但因项目资金于2024年底下达，时间较晚，还有大部分资金未执行，按照《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79号）等文件要求，今年将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根据《行政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113号）等文件执行资金，按照中央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截止目前，本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较为准确，但因项目资金于2024年底下达，时间较晚，还有大部分资金未执行，按照《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79号）等文件要求，今年将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厅党组高度重视福利彩票公益金管理工作，能够始终坚持民生优先、群众第一，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彩票公益金管理使用各项政策规定，采取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从各地实际需求出发，自治区民政、财政会签联合下发拨款文件，项目资金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随同文件一并下达，实现一个月内按时完成资金分解下达目标任务。在实施过程中，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出台了《自治区民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为绩效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将绩效管理贯穿于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等各环节，采取定期调度、实地调研指导、视频培训等方式，及时掌握工作动态，抓好制度贯彻落实，指导各地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避免专项资金沉淀、挪用，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安全有效使用，全面提升了福利彩票公益金规范管理能力和水平。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要求，将资金下达至全区各县市区，按照资金使用用途，支持各地对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且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老年人（经评估为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年龄在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接受集中照护进行兜底保障，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2024年《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民发〔2024〕73号）要求，自资金下达后，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范围共补助资金27.67万元。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正有序开展，有效保障了经济困难老年人集中照护的需求。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得到了规范、有效的实施，积极引导地方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指标，指标值为≥95%，自治区实际完成33.93%，完成率35.72%，偏差率64.28%。偏差原因为2024年12月底，财政部、民政部下达该项目资金预算，自治区在一周内立即将资金分解下达至各县市。各地接收文件和资金后，
2024年实施项目时间极短，各地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项目筹备、宣传、对接工作，大部分地区未形成支出，导致项目整体进度滞后。
b.财政部随文下达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指标，指标值为100%，自治区实际完成50%，完成率50%，偏差率50%。偏差原因为2024年12月底，财政部、民政部下达该项目资金预算，自治区在一周内立即将资金分解下达至各县市。各地接收文件和资金后，2024年实施项目时间极短，各地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项目筹备、宣传、对接工作，大部分地区未形成支出，导致项目整体进度滞后；政策宣传力度需进一步加强，争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知晓相关政策；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积极入住，达到预期。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指标，指标值为应纳尽纳，自治区实际完成为应纳尽纳，完成率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指标，指标值为≥20%，自治区实际完成 11.43%，完成率57.15%，偏差率42.85%。偏差原因为资金下达时间为2024年12月，各地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项目筹备、宣传、对接工作，大部分地区未形成支出。
（3）时效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向本行政区域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指标，指标值为≤30日，自治区实际完成30日内，完成率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指标，指标值≥95%，自治区实际完成21.43%，完成率22.56%，偏差率77.44%。偏差原因：一是项目政策及资金均于2024年12月下达，各地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项目筹备、宣传、对接工作。二是宣传力度需进一步加强，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积极入住，达到预期。
c.财政部随文下达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指标，指标值为≥95%，自治区实际完成34.64%，完成率36.46%，偏差率63.54%。偏差原因为：部分地区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已入住机构，但大部分地区因资金时间下达晚，还在前期组织实施过程。
（4）成本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成本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指标，指标值为≥95%，自治区实际完成 61.42%，完成率64.65%、偏差率35.35%。偏差原因为：该项目为2024年12月新扩面政策，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积极争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知晓相关政策。
（3）生态效益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可持续影响指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财政部随文下达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90%，自治区实际完成32.88%，完成率36.53%，偏差率63.47%。偏差原因：一是政策宣传力度尚需加大，达到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知晓相关政策；二是引导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积极入住，达到预期目标。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的绩效目标和原因
1.未完成的数量指标。
a.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指标，未完成原因为：资金下达时间为2024年12月，各地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项目筹备、宣传、对接工作，大部分地区未形成支出。
b.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指标，未完成原因为：政策宣传力度需进一步加强，争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知晓相关政策；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积极入住，达到预期。
2.未完成的质量指标。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指标，未完成原因：资金下达时间为2024年12月，各地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项目筹备、宣传、对接工作，大部分地区未形成支出。
3.未完成的时效指标。
a.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指标。未完成原因：一是项目政策及资金均于2024年12月下达，各地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项目筹备、宣传、对接工作。二是宣传力度需进一步加强，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积极入住，达到预期。
b.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指标，未完成原因：部分地区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已入住机构，但大部分地区因资金时间下达晚，还在前期组织实施过程。
4.未完成的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指标。未完成原因：该项目为2024年12月新扩面政策，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积极争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知晓相关政策。
5.未完成的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指标。未完成原因：一是政策宣传力度尚需加大，达到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知晓相关政策；二是引导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积极入住，达到预期目标。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a.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项目实施进度较慢，各地对新政策的理解和执行需要一定时间，同时因服务对象扩面，需要各地在政策宣传上加大力度，在前期人员摸排和老年人能力评估上加快进度，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的整体推进，对各地工作督促指导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b.下一步工作实施改进措施
一是加大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指导督促力度；二是加强政策宣传引导，鼓励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享受政策。三是及时沟通对接，帮助基层解决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在绩效自评中，因资金于2024年12月下达，项目实施周期仅一个月，资金执行进度不高，各地项目实施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项目筹备、宣传、对接工作，部分地区支出进度不高；针对问题提出以下改进措施，一是建立定期调度制度，要求各地加快民政资金支出绩效执行进度；二是督促各地民政局加快项目进度，同时督促各地民政局积极协调当地财政局，及时拨付资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三是加大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工作指导督促力度，及时沟通对接，帮助基层解决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四是加强政策宣传引导，鼓励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享受政策。
（二）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截至报告日，在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名称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8454
	27.67
	0.3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8454
	27.67
	0.33%

	
	地方财政资金
	0
	0
	

	
	其他资金
	0
	0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2024年中央下达我区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8454万元。我区资金分配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资金分配统筹考虑各地总人口、城乡低保人数、城乡低保中的重残、重病老年人以及低保边缘家庭对象、支出型困难家庭对象四项因素，作为资金测算依据，及早下发通知。严格按照《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进行资金分配。
	无

	
	下达及时性
	2024年12月，《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79号）下达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资金项目，资金8454万元。2024年12月，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4〕210号）下达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资金项目，资金8454万元。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将拨款文件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在规定30日内分解下达各地，资金下达及时。按照预算法、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无

	
	拨付合规性
	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23〕88号）等文件拨付资金，按照下达资金和项目内容等进行资金分配和拨付，经厅党组会研究后报财政部门审核，未出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资金拨付合规。
	无

	
	使用规范性
	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文件使用资金，指导各地专款专用，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严格做到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确保资金高效、安全使用。对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的，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确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总体来看，截止目前为止，本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较为良好，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但因项目资金于2024年底下达，时间较晚，还有大部分资金未执行，按照《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79号）等文件要求，今年将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无

	
	执行准确性
	根据《行政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113号）等文件执行资金，按照中央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截止目前，本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较为准确，但因项目资金于2024年底下达，时间较晚，还有大部分资金未执行，按照《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持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方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79号）等文件要求，今年将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厅党组高度重视福利彩票公益金管理工作，能够始终坚持民生优先、群众第一，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彩票公益金管理使用各项政策规定，采取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从各地实际需求出发，自治区民政、财政会签联合下发拨款文件，项目资金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随同文件一并下达，实现一个月内按时完成资金分解下达目标任务。在实施过程中，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出台了《自治区民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为绩效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将绩效管理贯穿于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等各环节，采取定期调度、实地调研指导、视频培训等方式，及时掌握工作动态，抓好制度贯彻落实，指导各地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避免专项资金沉淀、挪用，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安全有效使用，全面提升了福利彩票公益金规范管理能力和水平。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要求，将资金下达至全区各县市区，按照资金使用用途，支持各地对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且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老年人（经评估为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年龄在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接受集中照护进行兜底保障，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合理确定服务保障标准，使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等行政性给付标准，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规范实施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实现及时高效、保障到位。
4.引导地方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水平，探索构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机制。
	为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入住养老机构机构发放了27.67万元资金。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助标准实际到位率（即保障对象在享受差额补助金后的各项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之和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补助标准之比）
	≥95%
	33.93%
	未完成原因为：资金下达时间为2024年12月，各地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项目筹备、宣传、对接工作，大部分地区未形成支出。改进措施；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并做好政策宣传。

	
	
	
	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对申请享受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开展综合能力评估的覆盖率
	100%
	50%
	未完成原因为：政策宣传力度需进一步加强，争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知晓相关政策；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积极入住，达到预期。改进措施：加强政策宣传引导，鼓励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享受政策。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住的老年人等群体当年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含纳入轮候机制）
	应纳尽纳
	应纳尽纳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人数与入住的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人数的比例
	≥20%
	11.43%
	未完成原因：资金下达时间为2024年12月，各地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项目筹备、宣传、对接工作，大部分地区未形成支出。改进措施；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并做好政策宣传。及时沟通对接，帮助基层解决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补助资金
	≤30日
	30日内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95%
	21.43%
	未完成原因：一是项目政策及资金均于2024年12月下达，各地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项目筹备、宣传、对接工作。二是宣传力度需进一步加强，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积极入住，达到预期。改进措施；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并做好政策宣传，按时为入住老年人发放补贴。

	
	
	
	补助发放和服务情况及时录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率
	≥95%
	34.64%
	未完成原因：部分地区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已入住机构，但大部分地区因资金时间下达晚，还在前期组织实施过程。改进措施：一是加大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工作指导督促力度；二是加强政策宣传引导，鼓励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享受政策。三是及时沟通对接，帮助基层解决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等群体基本养老服务救助政策在当地的知晓率
	≥95%
	61.42%
	未完成原因：该项目为2024年12月新扩面政策，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积极争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知晓相关政策。改进措施：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并做好政策宣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集中照护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32.88%
	未完成原因：一是政策宣传力度尚需加大，达到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知晓相关政策；二是引导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积极入住，达到预期目标。改进措施：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做好政策宣传，鼓励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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